关于2019年9月6日拟对1个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审批意见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局拟对1个建设项目（乐山市市中区永红机砖厂节能减排综合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19年9月6日-2019年9月12日（共5个工作日）。
联系电话：0833－2103779
传 　 真：0833-2133332
地        址：乐山市市中区白燕路830号乐山市市中区生态环境局环境准入和督察股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拟批准的建设项目
	序号
	项目
名称
	建设
地点
	建设
单位
	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
	项目
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乐山市市中区永红机砖厂节能减排综合改造项目
	乐山市市中区棉竹镇天空山村4组
	乐山市市中区永红机砖厂
	重庆智力环境开发策划咨询有限公司
	淘汰原有烟气治理措施，在原有生产场地内安装脱硫除尘设备1套，将原轮窑改造为隧道窑并安装烟气收集系统1套；改造后，生产能力保持不变，仍为年产10000万匹页岩标砖。本次改建是在已有厂区内建设，不新增占地。
	一、施工期工艺流程及污染源

由于本项目改建部分已基本完成，主要施工工段已经基本结束，属补办环评项目，根据现场踏勘，项目施工期间产生的各项污染物已得到合理处置，无施工期环境遗留问题。
二、生产运营期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措施

1、废水产生、治理现状及整改措施

（1）现有废水产生情况

根据水平衡分析，本项目运营期废水主要为脱硫塔废水、车辆冲洗废水、生活污水及雨污水。

脱硫塔废水：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建成脱硫塔循环水池共6个，共计100m3，每天循环水池补充新水量约为水池量的5%，故脱硫塔用水新水补充量为5.0m3/d。

轮胎冲洗废水：根据项目水平衡分析，项目车辆废水产生量为2.94m3/d。

生活污水：根据项目水平衡分析，项目生活污水产生量为3.06m3/d。

（2）现有废水治理措施及达标性分析

本项目运营期间废水主要为脱硫塔废水、轮胎冲洗废水和生活污水。经现场调查，项目目前采取的废水治理措施为：

①脱硫塔废水经循环池（100m3）收集沉淀后回用于脱硫塔脱硫喷淋，未外排，同时循环池上方搭盖彩钢棚，避免因雨水冲刷导致废水外溢；

②轮胎冲洗废水经洗车池（10m3）沉淀后循环使用，未外排；

③生活污水经化粪池（5m3）收集处理后排入厂区沟渠。

达标性分析：

脱硫塔废水经循环水池收集沉淀后，无脱硫废水外排，基本可行，但仍需完善；轮胎清洗废水清洗废水经洗车沉淀后，无废水外排，可行；生活污水经化粪池（5m3）收集处理后排入厂区沟渠，因生活污水中含有大量的COD、NH3-N、动植物油等，直接排入沟渠，会造成下游水质变差，造成地表水体污染，因此，不可行，本次整改。

（3）整改要求

为进一步降低循环水池事故排水风险，本次环评要求在脱硫塔循环池四周修建围堰，防止脱硫塔废水事故排放；考虑到本项目厂区绿化面积较大（约1500m2）且项目周边林地较多，本次环评要求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处理后用作绿化用肥，不外排。

为进一步降低厂区雨污水排放，本次环评要求整个厂区应完善排水系统建设，完善雨污分流系统建设，厂区内初期雨水经导排沟，排入初期雨水沉淀池（10m3）回用生产。

综上所述，项目废水产生情况及其治理措施如下：

表5-3  项目废水产生治理情况及整改要求汇总

污染物

现有治理措施及排放

是否满足要求

整改要求

整改后措施是否可行

脱硫塔废水

循环池收集沉淀后回用于脱硫喷淋，不外排；上方搭盖彩钢棚

不满足

循环池四周修围堰

可行

轮胎冲洗废水

洗车池沉淀后循环使用

满足

不需要整改

/

生活污水

化粪池收集处理后排入厂区沟渠

不满足

化粪池收集后，用于厂区绿化用肥

可行

雨污水

无

不满足

厂区雨水导排沟+初期雨水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生产

可行

2、废气产生、治理现状及整改措施

（1）现有废气产生情况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包括粉尘和隧道窑废气。

1）粉尘

①原料堆棚粉尘

项目建成后，项目制砖用页岩和煤矸石量分别各为17.5万t/a、7.5万t/a，根据同类项目类比资料，原料堆棚产尘量与原料粒径、干燥程度有关，其产尘量约为原料的0.02‰，即5t/a。

②破碎、筛分粉尘

项目破碎筛分粉尘主要来源于破碎机、筛分机等破碎筛分煤矸石、页岩等原料时产生的粉尘，本项目年产页岩标砖1亿匹，参照《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污染源产排污系数手册（第七分册）》－3131烧结类砖瓦及建筑砌块行业产排污系数表中的数据，工业粉尘产生系数为1.232kg/万块标砖，则本项目破碎筛分粉尘产生量17.248t/a。

③物料输送粉尘

根据本项目营运期工艺流程可知，原料破碎后经皮带输送至粉碎机、粉碎后经皮带输送至滚动筛、筛分产品输送至制砖车间的过程中均会产生一定量的粉尘。参考《逸散性工业粉尘控制技术手册》，物料传输过程中粉尘产生系数按照5g/t计算，本项目煤矸石及页岩用量为25万t/a，则物料输送粉尘产生量为1.25t。

④运输扬尘

本项目煤矸石外购于当地煤矿，在原料及成品运输时会产生道路扬尘，对环境有一定影响。

2）隧道窑废气

根据四川中和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2019年4月4日-4月5日在工况60％的情况下对本项目隧道窑排气筒的现状监测（川中环检字（2019）第（废气）0040号），监测数据如下：

表5-4  隧道窑排气筒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检测内容

单位

监测结果

标注限值

评价结果

1

2

3

平均值

脱硫塔排气筒烟道

氟化物（已F计）

废气流量

Nm3/h

101451

104472

102291

102971

/

/

废气标杆流量

N·dm3/h

77486

79842

78672

78672

/

/

废气含湿量

％

9.4

9.5

9.4

9.4

/

/

废气温度

℃

39

39

39

39

/

/

含氧量

％

18.5

18.6

18.6

18.6

/

/

实测浓度

mg/m3

0.44

0.44

0.40

0.43

/

/

折算浓度

mg/m3

2.17

2.26

2.06

2.16

3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0.03

0.04

0.03

0.03

/

/

废气流量

Nm3/h

102892

101386

104556

102945

/

/

废气标杆流量

N·dm3/h

78853

77669

79924

78815

/

/
废气含湿量

％

9.4

9.3

9.4

9.4

/

/

废气温度

℃

38

39

39

39

/

/

含氧量

％

18.6

18.5

18.5

18.5

/

/

颗粒物（烟尘）

实测浓度

mg/m3

4.4

4.2

4.7

4.4

/

/

折算浓度

mg/m3

22.6

20.8

23.2

22.2

3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0.35

0.33

0.38

0.35

/

/

二氧化硫

实测浓度

mg/m3

16

15

14

15

/

/

折算浓度

mg/m3

82

74

69

75

30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1.3

1.2

1.1

1.2

/

/

二氧化氮

实测浓度

mg/m3

28

26

26

27

/

/

折算浓度

mg/m3

144

128

128

133

200

达标

排放速率

Kg/h

2.2

2.0

2.1

2.1

/

/

根据以上监测结果，在满负荷情况下，SO2的排放量为14.19t/a；NOX的排放量为25.54t/a；烟尘的排放量为4.16t/a；氟化物的排放量为0.53t/a。

（2）现有废气治理措施及达标分析

目前采取的措施

①原料堆棚粉尘：

根据现场调查，原料堆棚建设彩钢结构顶棚，三面封闭。

②破碎筛分粉尘：

根据现场调查，破碎筛分车间顶部搭建彩钢棚，破碎机半地下设置，滚动筛进行全封闭处理，破碎筛分过程中产生的粉尘采用引风机+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

③物料输送粉尘：

根据现场调查，针对物料输送粉尘，本项目目前未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

④道路扬尘：

根据现场调查，厂内运输道路地面硬化、洒水降尘；加强道路清扫，保持路面清洁；运输车辆搭盖篷布；厂区设置轮胎清洗池；运输车辆在场地内降低行驶速度。

⑤隧道窑烟气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隧道窑内已敷设行车轨道，并对漏风点进行了封闭，隧道窑废气经烟气收集系统收集到脱硫塔（H=35m）进行脱硫除尘处理后高空排放（2#排气筒）。

达标性分析：

原料堆棚扬尘治理措施基本可行，但遇到干燥及大风天气，风起扬尘较大，仍需进一步完善；破碎筛分粉尘目前采取无组织的形式排放，不能满足达标排放，需要整改；物料输送无相应治理措施，不能满足达标排放，需要整改；道路扬尘治理措施可行，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基本能实现达标排放，不需要整改。

根据表5-4的监测数据可知，本项目SO2的排放量为14.19t/a，排放浓度为15mg/m3；NOX的排放量为25.54t/a，排放浓度为27mg/m3；烟尘的排放量为4.16t/a，排放浓度为4.4mg/m3；氟化物的排放量为0.53t/a，排放浓度为0.43mg/m3。其排放浓度能满足《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表2“人工干燥及焙烧”中颗粒物排放浓度≤30mg/m3，SO2 排放浓度≤300mg/m3，NOx排放浓度≤200mg/m3，气态氟化物（以F计）≤3mg/m3的限值要求，实现达标排放，同时满足与《乐山市打赢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相符。故不需要整改。

（3）整改要求

针对原料堆棚扬尘：

本次环评要求建设单位原料堆棚在原有基础上增加喷雾降尘装置，使原料保持一定的湿度，以降低扬尘量。同时，建设方应严格控制原料堆棚堆存量，加强工人操作管理。采取以上措施后，抑尘效率可达到70%左右，则原料堆棚粉尘最终排放量约为1.5t/a。

针对破碎筛分粉尘：

本次环评要求建设单位破碎工段全封闭，在混合配料、物料破碎等产尘点设置自动喷雾措施，破碎筛分过程中的粉尘采用引风机+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15m高排气筒（1#排气筒）排放，布袋除尘器风量为3000m3/h，除尘效率不低于99%。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原料破碎筛分粉尘排放量为0.17t/a，排放浓度为23.61mg/m3，满足《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29620-2013）表2“原料燃料破碎机制备成型”中颗粒物排放浓度≤30mg/m3的限值要求。

针对物料输送扬尘

本次环评要求建设单位破碎工段输送带全封闭，尘华仓至制砖工段的输送带增设喷淋装置洒水降尘，其除尘效率可达到80%，则经过治理后物料输送粉尘排放量为0.25t/a。

综上所述，项目废气产生情况及其治理措施如下：

表5-5  项目废气产生治理情况及整改要求汇总表

产尘点

现有治理措施及排放

是否满足要求

整改要求

整改后措施是否可行

原料堆棚

建设彩钢结构顶棚，三面封闭

不满足

堆棚上增加喷雾降尘装置，保持原料湿度

可行

破碎、筛分

车间顶部搭建彩钢棚，破碎机半地下设置，滚动筛进行全封闭处理，引风机+布袋除尘

不满足

破碎工段全封闭，在混合配料、物料破碎等产尘点设置自动喷雾措施，引风机+布袋除尘器+15m高排气筒（1#排气筒）

可行

物料输送

未采取措施

不满足

破碎工段输送带全封闭，尘华仓至制砖工段的输送带增设喷淋装置洒水降尘

可行

汽车运输

运输道路地面硬化、洒水降尘，出厂车辆加盖篷布，轮胎冲洗

满足

不需要整改

/

隧道窑焙烧

隧道窑内已敷设行车轨道，并对漏风点进行了封闭，隧道窑废气经烟气收集系统收集到脱硫塔（H=35m）进行脱硫除尘处理后高空排放（2#排气筒）

满足

不需要整改

/

3、噪声产生、治理现状及整改措施

（1）现有噪声排放情况

该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原料破碎工段的、破碎机、粉碎机、筛分机、皮带输送机，制砖机环节中的搅拌机、切割机、自动码坯机等设备噪声。根据类比分析，各具体声源等效声级值见表5-6。

表5-6  各噪声源声级值表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源强[dB(A)]

排放方式

1

粉碎机

1

95

连续

2

滚动筛

1

90

连续

3

刨砂机

1

85

连续

4

双轴搅拌机

1

90

连续

5

真空挤砖机

1

83

连续

6

自动切条机

1

80

连续

7

自动切坯机

1

85

连续

8

全自动码坯机

1

90

连续

9

皮带输送机

/

75

连续

10

铲车

2

85

间断

11

牵引机

4

80

间断

12

引风机

2

85

连续

（2）噪声治理措施情况及达标分析

①隔声措施：将破碎机半地下设置、滚动筛全封闭，并在原料破碎工段四周设砖混结构挡墙，顶部建设彩钢棚，利用厂房隔声；

②减振措施：各主要噪声设备均采用减振措施，降低振动噪声；

③合理布置平面：将破碎、筛分、搅拌、制砖等高噪声设备布置于厂区中部和东部，靠近东面山体，远离最近住户处；

④管理措施：采用低噪设备，并在装载、转运等高噪声作业时，加强文明作业管理；对于各主要噪声源设备，加强维护保养，避免因设备故障带来的噪声；

⑤合理安排作业时间：项目原料破碎筛分及制砖作业仅在白天进行，夜间、午休不进行生产（除隧道窑焙烧）。同时合理安排车辆运输时间；

⑥限速措施：运输车辆在场地内行驶速度不得超过15km/h，场地内禁止鸣笛；

⑦厂区西面种植绿化树木，通过绿化带吸声减少噪声对周围住户的影响。

在采取以上降噪措施后，预计厂界噪声值基本可以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438-2008）中规定的2类标准限值要求。对于进出厂内的运输车辆而言，属间歇性噪声，且源强较小，通过加强管理对周边环境影响不大。

    （3）整改措施

综上所述，本项目产生的噪声经现有措施治理后，能实现达标排放，不需要整改。

表5-7  项目噪声产生治理情况及整改要求汇总

序号

产噪点

现有措施及排放情况

现有措施是否可行

整改要求

1

破碎机、筛分机、搅拌机、制砖机等生产设备

基础减震、厂房隔声、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夜间不生产）、合理布置施工平面、距离衰减等，同时对加工工序进行封闭处理

可行

无需整改

2

运输车辆

加强管理、限值车速、禁止鸣笛

可行

无需整改

4、固废产生、治理现状及整改措施

（1）现有固废排放情况

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固废主要为布袋除尘器收集的除尘灰、脱硫塔沉渣、制砖工序产生的废泥条、废砖坯、不合格砖及职工生活垃圾。同时项目机械委外修理，无机修车间，无机油暂存车间，无废机油等的产生。

①破碎筛分车间收集的除尘灰

破碎筛分设备安置在封闭的车间内并且对滚动筛全封闭处理，破碎筛分产生的粉尘绝大部分沉降在封闭车间内，经收集后回用于制砖生产线。根据项目废气工程分析，本项目破碎筛分车间收集的粉尘量为17.1t/a

②脱硫塔沉渣

焙烧窑焙烧烟气进入脱硫塔进行处理，该系统除尘效率为80%，除硫效率为85％；本项目满负荷工况的情况下SO2的产生量为14.19t/a，烟尘的产生量为4.16t/a。脱硫塔沉渣主要为硫酸钙（CaSO4·H2O）和烟尘渣，根据项目硫平衡分析及废气工程分析，本项目硫酸钙（CaSO4·H2O）产生量为193.5t/a，烟尘渣产生量为27.7t/a，因此本项目脱硫塔沉渣产生量为221.2t/a。

③制砖工序产生的废泥条、废砖坯

类比规模和生产工艺相近的同类企业，废泥条、废砖坯产生量按生坯量的0.04%计算，本项目年使用矸石7.5万t，页岩17.5万t，则废泥坯产生量100t/a。

④不合格砖

不合格砖产生量按成品砖的1%，则不合格砖产生量约为100万匹/a，每块砖约2.5kg，不合格砖产生量约为2500t/a。

⑤洗车池沉砂：

本项目洗车池中的主要污染物为SS，浓度约1000mg/L，本项目洗车池容积为10m3，则沉淀池沉砂产生量为10kg/d，年产生量为3t/a

⑥职工生活垃圾

项目共有员工30人，生活垃圾统一按0.5kg/d·人核算，则每天产生的办公生活垃圾约为15kg/d，年产生量为4.5t。

（2） 现有治理措施及达标性分析

现有治理措施：

①布袋除尘器收集的除尘灰：收集后回用于制砖生产线，作制坯原料使用；

②脱硫塔沉渣（石膏和烟尘渣）：收集后回用于制砖生产线，掺入制砖中；

③制砖工序产生的废泥条、废砖坯：返回制坯工序；

④不合格砖：破碎后，作为原料重新利用；

⑤洗车池沉砂：无治理措施。

⑥职工生活垃圾：交由了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达标性分析：

现有项目固废均基本得到了处理，但洗车池沉砂未进行进一步处理，需要进行整改-。

（3） 整改措施

本次环评要求建设单位，洗车池沉砂定期清掏，用于厂区绿化用土。

表5-8 项目固废产生及整改要求汇总

产污点

污染物

现有措施及排放

现状措施是否可行

整改要求

整改后措施是否可行

制砖车间

收集的粉尘

回用于制砖生产线，作制坯原料使用

可行

/

/

脱硫塔

沉渣（石膏和烟尘渣）

回用于制砖生产线，掺入制砖中

可行

/

/

成品堆场

不合格砖

破碎后，作为原料重新利用

可行

/

/

生产车间

废泥条、废砖坯

返回制坯工序

可行

/

/

洗车池

沉砂

/

不可行

定期清掏，用于厂区绿化用土

可行

办公生活区

生活垃圾

交由了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可行

/

/

5、需整改的环保措施汇总

表5-9   需整改的环保措施汇总表

污染物

整改措施

整改后是否可行

废水

脱硫塔废水

循环池收集沉淀后回用于脱硫喷淋，不外排；上方搭盖彩钢棚，同时循环池四周修围堰

可行

生活污水

化粪池收集后，用于厂区绿化用肥

可行

雨污水

厂区雨水导排沟+初期雨水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生产

可行

废气

原料堆棚扬尘

建设彩钢结构顶棚，三面封闭，堆棚上增加喷雾降尘装置

可行

破碎、筛分粉尘

破碎工段全封闭，在混合配料、物料破碎等产尘点设置自动喷雾措施，引风机+布袋除尘器+15m高排气筒（1#排气筒）

可行

物料输送粉尘

破碎工段输送带全封闭，尘华仓至制砖工段的输送带增设喷淋装置洒水降尘

可行

洗车池沉砂

定期清掏，用于厂区绿化用土

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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